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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

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或“公司”）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通告于2025年4月23日刊登在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com.cn）、本 公 司 网 站（www.cimc.com）（公 告 编 号 ：
【CIMC】2025-050）及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召开2024年度

股东大会。
（2）A股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5日（星期四）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港湾大道 2号中集集团研
发中心。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公
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
本公司A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本公司A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本公司A股股东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
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5、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麦伯良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782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019,723,52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2555%。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5,392,
520,385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4,645,550股，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因此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5,
367,874,835股。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 3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2,469,
094,2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976%；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779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550,629,2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579%。

1、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78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550,845,35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2619%。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2名，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数 216,1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参加网络投票人数
为779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550,629,2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579%。

2、H股股东出席情况
H股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468,878,17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936%。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1名，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数2,468,878,1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936%。

本公司董事长麦伯良先生、董事赵金涛先生、董事赵峰女士、独立董事张光
华先生、独立董事杨雄先生，以及本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视频
形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工作安排的原因已
请假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徐腊平先
生、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王桂埙先生现场参会。本公司中国
法律顾问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袁乾照律师、汪雅筠律师及本公司H股
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代表亦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按照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一名监事代表、两名股东代表、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
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代表进行计票、监票。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若出现表格内合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
五入所致）：

（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会议
以普通决议通过了以下第1至7项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024年度中集集团董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与会H股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017,625,013

549,813,422

2,467,811,591

比例

99.9305%

99.8127%

99.9568%

反对

股数（股）

1,258,331

854,631

403,700

比例

0.0417%

0.1551%

0.0164%

弃权

股数（股）

840,180

177,300

662,880

比例

0.0278%

0.0322%

0.0268%

2、《2024年度中集集团监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与会H股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017,610,913

549,799,322

2,467,811,591

比例

99.9300%

99.8101%

99.9568%

反对

股数（股）

1,268,781

865,081

403,700

比例

0.0420%

0.1570%

0.0164%

弃权

股数（股）

843,830

180,950

662,880

比例

0.0279%

0.0328%

0.0268%

3、《2024年年度报告》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与会H股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017,620,763

549,809,172

2,467,811,591

比例

99.9304%

99.8119%

99.9568%

反对

股数（股）

1,261,331

857,631

403,700

比例

0.0418%

0.1557%

0.0164%

弃权

股数（股）

841,430

178,550

662,880

比例

0.0279%

0.0324%

0.0268%

4、《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分红派息预案的议案》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与会H股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018,778,303

549,900,132

74,900,132

2,468,878,171

比例

99.9687%

99.8284%

98.7538%

100.0000%

反对

股数（股）

826,621

826,621

826,621

0

比例

0.0274%

0.1501%

1.0899%

0.0000%

弃权

股数（股）

118,600

118,600

118,600

0

比例

0.0039%

0.0215%

0.1564%

0.0000%

5、《关于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聘任的议案》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与会H股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017,005,600

549,672,722

74,672,722

2,467,332,878

比例

99.9100%

99.7871%

98.4539%

99.9374%

反对

股数（股）

2,531,824

986,531

986,531

1,545,293

比例

0.0838%

0.1791%

1.3007%

0.0626%

弃权

股数（股）

186,100

186,100

186,100

0

比例

0.0062%

0.0338%

0.2454%

0.0000%

6、《关于中集集团2025年度开展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管理的议案》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与会H股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018,615,043

549,736,872

74,736,872

2,468,878,171

比例

99.9633%

99.7988%

98.5385%

100.0000%

反对

股数（股）

892,081

892,081

892,081

0

比例

0.0295%

0.1619%

1.1762%

0.0000%

弃权

股数（股）

216,400

216,400

216,400

0

比例

0.0072%

0.0393%

0.2853%

0.0000%

7、《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年-2027年）的议案》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与会H股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018,749,793

549,871,622

74,871,622

2,468,878,171

比例

99.9678%

99.8232%

98.7162%

100.0000%

反对

股数（股）

891,231

891,231

891,231

0

比例

0.0295%

0.1618%

1.1751%

0.0000%

弃权

股数（股）

82,500

82,500

82,500

0

比例

0.0027%

0.0150%

0.1088%

0.0000%

（二）本次股东大会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累积投票制，表决通
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8、《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01 选举麦伯良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与会H股股东

选举票数

3,006,524,606

541,982,292

66,982,292

2,464,542,314

获得选举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5629%

98.3910%

88.3143%

99.8244%

8.02 选举朱志强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与会H股股东

选举票数

3,002,771,158

538,809,652

63,809,652

2,463,961,506

获得选举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4386%

97.8150%

84.1313%

99.8009%

8.03 选举梅先志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股东类型 选举票数
获得选举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与会H股股东

3,008,329,517

541,992,183

66,992,183

2,466,337,334

99.6227%

98.3928%

88.3273%

99.8971%

8.04 选举徐腊平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与会H股股东

选举票数

3,008,429,831

541,969,178

66,969,178

2,466,460,653

获得选举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260%

98.3886%

88.2970%

99.9021%

8.05 选举赵金涛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与会H股股东

选举票数

3,007,731,391

541,971,092

66,971,092

2,465,760,299

获得选举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029%

98.3890%

88.2995%

99.8737%

8.06 选举赵峰女士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与会H股股东

选举票数

3,008,780,673

542,443,339

67,443,339

2,466,337,334

获得选举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376%

98.4747%

88.9222%

99.8971%

上述第8项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
通过，麦伯良先生当选为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朱志强先生、梅志先
先生、徐腊平先生、赵金涛先生、赵峰女士当选为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
董事。

9、《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01 选举张光华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与会H股股东

选举票数

3,009,436,228

542,835,843

67,835,843

2,466,600,385

获得选举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593%

98.5460%

89.4397%

99.9077%

9.02 选举杨雄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与会H股股东

选举票数

3,009,310,814

542,710,429

67,710,429

2,466,600,385

获得选举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552%

98.5232%

89.2743%

99.9077%

9.03 选举王桂埙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与会H股股东

选举票数

3,012,309,765

543,835,294

68,835,294

2,468,474,471

获得选举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545%

98.7274%

90.7574%

99.9836%

上述第9项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
通过，张光华先生、杨雄先生、王桂埙先生当选为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
执行董事。

本公司已完成第十一届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
5月15日发布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
完成换届选举并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会主席的
公告》。

10、《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10.01 选举石澜女士为第十一届监事会代表股东的监事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与会H股股东

选举票数

3,012,356,549

543,478,378

68,478,378

2,468,878,171

获得选举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560%

98.6626%

90.2868%

100.0000%

10.02 选举林昌森先生为第十一届监事会代表股东的监事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选举票数

3,006,736,269

540,868,104

获得选举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5699%

98.1887%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与会H股股东

65,868,104

2,465,868,165

86.8453%

99.8781%

上述第 10项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
数通过，石澜女士、林昌森先生当选为本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代表股东的监事。

以上两位第十一届监事会代表股东的监事将与经本公司职工大会选举的第
十一届监事会代表职工的监事马天飞先生共同组成第十一届监事会。本公司已
完成第十一届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发布
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并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和《中国
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大会决议公告》。

（三）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会议以特别决议通过了以下第11至15项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关于中集集团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与会H股股东

同意

股数（股）

2,937,466,777

535,585,245

60,585,245

2,401,881,532

比例

97.2760%

97.2297%

79.8800%

97.2864%

反对

股数（股）

81,619,847

14,623,208

14,623,208

66,996,639

比例

2.7029%

2.6547%

19.2803%

2.7136%

弃权

股数（股）

636,900

636,900

636,900

0

比例

0.0211%

0.1156%

0.8397%

0.0000%

12、《关于中集集团 2025年度为深圳市中集产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与会H股股东

同意

股数（股）

2,937,430,317

535,548,785

60,548,785

2,401,881,532

比例

97.2748%

97.2231%

79.8319%

97.2864%

反对

股数（股）

81,657,057

14,660,418

14,660,418

66,996,639

比例

2.7041%

2.6614%

19.3294%

2.7136%

弃权

股数（股）

636,150

636,150

636,150

0

比例

0.0211%

0.1155%

0.8387%

0.0000%

13、《关于中集集团 2025年度为深圳市融资租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其中：
A 股中小投资

者

与会H股股东

同意

股数（股）

1,683,504,375

296,270,507

71,251,912

1,387,233,868

比例

99.5504%

98.4732%

93.9437%

99.7835%

反对

股数（股）

7,210,297

4,200,291

4,200,291

3,010,006

比例

0.4264%

1.3961%

5.5380%

0.2165%

弃权

股数（股）

393,150

393,150

393,150

0

比例

0.0232%

0.1307%

0.5184%

0.0000%

对本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深
圳资本（香港）集装箱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其持有的本公司
249,981,405股A股股份和1,078,634,297股H股股份均不计入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

1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与会H股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018,319,193

549,844,722

74,844,722

2,468,474,471

比例

99.9535%

99.8183%

98.6807%

99.9836%

反对

股数（股）

1,277,181

873,481

873,481

403,700

比例

0.0423%

0.1586%

1.1517%

0.0164%

弃权

股数（股）

127,150

127,150

127,150

0

比例

0.0042%

0.0231%

0.1676%

0.0000%

1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股票发行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股东类型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A股股东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与会H股股东

同意

股数（股）

2,976,062,297

541,780,335

66,780,335

2,434,281,962

比例

98.5541%

98.3543%

88.0480%

98.5987%

反对

股数（股）

43,419,377

8,823,168

8,823,168

34,596,209

比例

1.4379%

1.6018%

11.6331%

1.4013%

弃权

股数（股）

241,850

241,850

241,850

0

比例

0.0080%

0.0439%

0.3189%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袁乾照、汪雅筠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2、《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H代 公告编号：【CIMC】2025-055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3893 证券简称：瑞芯微 公告编号：2025-041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一期解除限售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36,0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36,0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2025年5月21日。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4月 21日分别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一个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经审议，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公司同意为符

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5名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相关事宜，解除限售

的数量为3.60万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01%。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履行的程序

1、2024年2月2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

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股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4年3月15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

（二）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授予日

授予价格

实际授予数量

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首次授予

2024年4月26日

34.27元/份

12.00万股

5人

注：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的3.00万股限制性股

票在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预留

权益失效。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说明
序号 解除限售需满足的条件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情况说明

1

2

3

4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
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
人选；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
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的；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
条件之一：（1）2024年营业收入较2023年增长率不低于20%；（2）
2024年净利润较2023年增长率不低于20%。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并依
照激励对象的绩效考评结果确定其解除限售的比例：考评结果
A，标准系数为100%；考评结果B，标准系数为100%；考评结果C，
标准系数为80%；考评结果D，标准系数为0。若当年度公司层面
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标准系
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
效考评结果为C级及以上，激励对象可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
比例分批次解除限售；当期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
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同期银行存款利息；若激励对
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评结果为D级，公司将按照本激励计划
的规定，取消该激励对象当期解除限售额度，限制性股票由公司
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同期银行存款利息。若公司
与激励对象签订的《授予协议书》中对考评结果与标准系数有另
外约定，则个人绩效考核要求按照《授予协议书》中约定的执行，
当期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授予价格加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公司未发生此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公司 2024 年营业收入为 3,136,370,678.42
元，较2023年同期增长46.94%；公司2024年
净利润为 594,862,210.27 元（未扣除激励成
本），较 2023 年同期增长 341.01%。公司层
面业绩考核均达标。

上述激励对象个人考核结果均符合个人层
面绩效考核要求，均 100%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三、激励对象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姓名

核心技术人员、技术骨干人员、
业务骨干人员（5人）

合计

职务
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12.00

12.00

本次
解除限售数
量（万股）

3.60

3.60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
已获授限制性

股票比例

30%

30%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
授予时总股本

的比例

0.01%

0.01%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5年5月21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3.60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不涉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股）

207,500

418,696,200

418,903,700

本次变动数（股）

-36,000

36,000

0

本次变动后（股）

171,500

418,732,200

418,903,700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条件成就已经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

准与授权，本次条件成就的相关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等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893 证券简称：瑞芯微 公告编号：2025-042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结果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登记日：2025年5月14日
● 股票期权登记数量：117.00万份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瑞芯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完成了《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本激励计划”）股票期
权授予的登记工作，有关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2025年 4月 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
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2025年4月8日为授权日，向符合条件的7名激励对象授
予股票期权117.00万份，行权价格为137.67元/份。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授
予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公司本激励计划实际授予情况如下：
1、授权日：2025年4月8日
2、授予数量：117.00万份
3、授予人数：7人
4、行权价格：137.67元/份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本激励计划实际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李诗勤

林峥源

核心技术人员、技术骨干人员、
业务骨干人员（5人）

合计（7人）

职务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万
份）

20.00

20.00

77.00

117.00

占授予期权
总数的比例

17.09%

17.09%

65.81%

100.00%

占授予时
总股本的比例

0.05%

0.05%

0.18%

0.28%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
公司股票权益均未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公司全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
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权益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所致。

二、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期和行权安排情况
（一）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至所有股票期权行
权或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二）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及行权安排
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等待期分别自相应部分授权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

36个月。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第一个行权期

第二个行权期

第三个行权期

行权时间

自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
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
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
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行权比例

30%

30%

4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行权的股票期权或因未达到行权条件而不能申请
行权的该期股票期权，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
行权的股票期权。

三、股票期权的登记情况
2025年5月14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相关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期权名称：瑞芯微期权
2、期权代码（分三期行权）：1000000820、1000000821、1000000822
3、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日期：2025年5月14日
四、本次授予权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公司将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
得的可行权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
权数量，并按照股票期权授权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
费用和资本公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
响如下表所示：

股票期权
授予数量（万份）

117.00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元）

1,691.00

2025年
（万元）

644.70

2026年
（万元）

620.74

2027年
（万元）

349.01

2028年
（万元）

76.55

说明：1、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
与实际授予日、授予日收盘价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
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
况下，股票期权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若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骨干员工的
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费
用增加。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15

日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大信街道天山三路 5号公司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秦龙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48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20,962,5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31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00,307,
5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17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 47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0,655,0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4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表 48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6,540,0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63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7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5,88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8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47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655,0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948％。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20,108,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360％；反对 64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4％；弃权206,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685,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801％；反对64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27％；弃权206,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72％。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20,101,2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347％；反对 65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6％；弃权207,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678,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545％；反对65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46％；弃权207,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9％。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19,981,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117％；反对 64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37％；弃权336,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559,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039％；反对64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84％；弃权336,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77％。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19,958,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073％；反对 80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36％；弃权203,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536,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183％；反对80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51％；弃权203,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66％。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20,005,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162％；反对 8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61％；弃权144,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582,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920％；反对8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48％；弃权144,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2％。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秦龙先生、林文龙先生、秦靖博先生、青岛森忠林企业

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青岛森伟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青岛森宝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青岛森玲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回避表决本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5,480,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0093％；反对 88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470％；弃权170,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480,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093％；反对8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70％；弃权170,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37％。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19,907,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975％；反对 88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97％；弃权170,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48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244％；反对88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319％；弃权170,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37％。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20,104,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353％；反对 6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5％；弃权235,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682,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673％；反对6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55％；弃权235,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7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谢强、孙佳悦
3、法律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984 证券简称：森麒麟 公告编号：2025-026
债券代码：127050 债券简称：麒麟转债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